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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43/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_E5_BE_81_E6_c54_243594.htm 关于征求《注册建造

师继续教育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

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江苏、山东省建管局，国务院有

关部门建设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解放军总后基建

营房部，国资委管理的有关企业，有关行业协会： 为使注册

建造师扩展知识和提升能力，根据《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第153号），我们组织起草了《注册建造师继续教

育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印发给你们，请组织有关

单位认真讨论，并于2007年8月31日前将书面修改意见送建设

部建筑市场管理司。 联系电话：010-58933869 010-58933790 传

真：010-58933913 010-58933530 联 系 人：缪长江 地 址：北京

市海淀区三里河路9号 邮编：100835建设部建筑市场管理司二

○○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注册建造师执业能力，提高建

设工程项目管理水平，根据《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和有关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政策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注册

建造师通过继续教育，及时掌握工程建设有关法律法规、标

准规范，熟悉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

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不断提高注册建造师综合素质和

执业能力。 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一级注册建

造师继续教育工作的监督管理，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级建设

主管部门负责本专业、本地区一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工作

的监督管理，具体工作可委托相应的的机构组织实施。 中央



管理的建筑企业经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认可，可组织开展本

系统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工作。 第四条 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

采取集中面授或网络教学的方式进行。一级注册建造师集中

面授培训单位应经过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认可并在中国建造

师网（网址： www.coc.gov.cn）公布。注册建造师可根据注册

专业选择培训单位接受继续教育。 第五条 凡具备办学条件的

国务院有关部门指定的机构、省级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委

托的机构、总后基建营房部、中央管理的建筑企业推荐的建

筑行业培训机构，均可向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申请，经批准

可作为一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培训单位。 第六条 办学条件

要求：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培训单位应当具有办学许可证、

收费许可证，有固定教学场所，专职工作人员不低于全部师

资十分之一，师资必须经过正规培训，具有高职的师资不低

于师资队伍三分之二，有实践经验专家占师资队伍三分之一

以上。 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由培训单位按注册专业组织。培

训单位必须保证培训质量，授课任务一般由具有高级专业技

术职称且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承担。 第七条 国务院建设

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一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

的教学大纲并组织编写教材，并于每年12月底前公布下一年

度继续教育培训计划。 第八条 培训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建设

主管部门公布的继续教育培训计划组织培训，负责一级注册

建造师学习情况记录。原则上应当对学习情况进行测试，测

试可采取考试、考核、撰写论文、提交报告和参加实际操作

等，测试合格的，由培训单位颁发由建设部统一样式的《注

册建造师继续教育证书》，并加盖培训单位印章。 第九条 网

络教学应当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委托的网络教育机构组织



实施。参加网络学习的一级注册建造师，应当通过网络提出

学习申请，在网上完成规定的继续教育必修课和相应注册专

业选修课学习后，打印网络学习证明，参加由国务院建设主

管部门认可培训单位的测试。测试成绩合格的，由测试单位

将网络学习情况和测试成绩记录在《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证

书》上，并加盖测试单位印章。 第十条 培训单位应当及时将

一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培训学员名单、培训内容、学时、

考试成绩及师资情况等资料以书面和电子文档形式，报送国

务院行业主管部门指定的机构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建设主管部门指定的机构认可。培训单位上级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在《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证书》签署意见并加盖印章

，并及时将培训学员名单书面和电子文档报建设部备案。 中

央管理的企业组织实施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培训工作的，各

培训单位应及时将一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培训学员名单、

培训内容、学时、考试成绩及师资情况等资料以书面及电子

文档形式，报中央管理的企业认可。培训单位上级主管部门

应当在《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证书》签署意见并加盖印章，

并及时将培训学员名单书面和电子文档报建设部备案。 第十

一条 注册建造师在每一注册有效期内应接受120学时继续教育

。必修课60学时中，30学时为公共课、30学时为专业课；选

修课60学时中，30学时为公共课、30学时为专业课。注册两

个及以上专业的，除接受公共课的继续教育外，每年应接受

相应注册专业的专业课各20学时的继续教育。 第十二条 在每

一注册有效期内，注册建造师选择集中面授或网络教学方式

接受继续教育达到120学时或完成申请增项注册规定的学时后

，其《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证书》可作为申请逾期初始注册



、延续注册、增项注册和重新注册的证明。 第十三条 在一个

注册有效期内，注册建造师根据工作需要可集中或分年度安

排继续教育的学时。 第十四条 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的公共课

内容包括： （一）国家近期颁布的与工程建设相关的法律法

规、标准规范和政策； （二）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新理论、

新方法； （三）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案例分析； （四）注册建

造师职业道德。 第十五条 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的专业课内容

包括： （一）近期颁布的与行业相关的工程建设法律法规、

标准规范； （二）工程建设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及新工

艺； （三）专业工程项目管理案例分析； （四）需要补充的

其它与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业务有关的知识。 第十六条 注册建

造师从事以下工作并取得相应证明的，可充抵继续教育选修

课部分学时： （一）参加全国一级或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

试大纲、考试用书编写及命题工作，每年次每人计20学时。 

（二）从事建设工程经济、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建设工程法

律法规等课程的教学及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的教材编写、授

课工作，每年次每人计20学时。 （三）在公开发行的省部级

期刊上发表有关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学术论文或公开出版专

著、教材，论文每篇限一人计10学时，专著、教材5万字以上

计20学时。 （四）参加国家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建设主管部门组织的有关工程建设法规、规范等制订工作，

每年次每人计20学时。 在每一注册有效期内，以上工作充抵

继续教育累计学不得超过60学时。 第十七条 注册建造师所在

单位应督促本单位注册建造师按期接受继续教育，为本单位

注册建造师接受继续教育提供时间保证。 注册建造师在参加

继续教育期间享有国家规定的工资、保险、福利待遇。 第十



八条 二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管理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会同交通、水利、通信等有关部

门另行制定。 第十九条 培训单位不能保证培训质量或者有其

他违规行为的，监督管理部门可提出警告或报请国务院建设

主管部门取消其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培训资格。 第二十条 本

办法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发布之日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